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成立周村区应急物资保障领导小组的通知
周政办字〔2022〕15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

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全区应急物资储备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

调，按照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山东省应急物资保障

领导小组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字〔2021〕80 号）、《淄博市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成立淄博市应急物资保障领导小组的通知》（淄政办

字〔2021〕72 号）要求，区政府决定成立周村区应急物资保障

领导小组，作为区政府长期设置的议事协调机构。现将成员名单

及主要职责公布如下。

组      长：李晓红  区委副书记、区政府区长

第一副组长：丁  军  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副区长、经济

                   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

副  组  长：胡  波  区政府副区长、区公安分局局长

            高  辉  区政府副区长、区红十字会会长



成      员：李  健  区政府党组成员、区政府办公室主任

            徐新波  区发展改革局局长

            王  涛 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            朱  军  区公安分局政委

            王炅强  区民政局局长

            吴振峰  区财政局局长

            王晓峰 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

            鲍  滨 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、区人防办主任

            牛  涛 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

            崔  可  区水利局局长

            李  民 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、区乡村振兴局局长

            高  梅  区商务局局长

            李传贵 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、区医院院长

            周  刚  区应急局局长

领导小组在区委、区政府领导下，按照区委防灾减灾救灾领

导小组、区委重大疾病和传染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、平安周村建

设领导小组工作部署，负责统筹协调全区应急物资储备工作，研

究提出全区应急物资储备有关政策、规划和措施，协调解决重大

问题，指导督促和检查有关政策措施落实，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

办的其他事项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应急局，负责全区应急物资储备组织

协调工作，李健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周刚、李传贵、朱军同志



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区应急局、区卫生健康局、区公安分局按职

责组织拟订有关应急物资储备规划、政策措施，对领导小组确定

事项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。具

体工作按照职责分别由区应急局区应急救援指挥保障中心、区卫

生健康局医政医管科、区公安分局警务保障室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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